
南京賴花台区人_ 府文件
雨 政 发 〔2020〕122号

关于印发《雨 花 台 区 編 牀 讀 培 育  

计 划 （2021-2025 )》的通知

软件谷管委会，南站综管办，各街道办事处、各园区管委会， 

区政府各部门，各有关单位：

经区政府研究同意，现 将 《雨花台区高新技术企业培育计划 

(2021-2025)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。



雨 花 台 区 鏽 齡 娜 請 计 划

(2021-2025)

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，更好地推进国家双创示范 

基 地 、中国软件名城示范区建设，增强科技型中小微企业核心 

竞争力，不断提升科技型企业的质量和效益，推动全区高新技术 

企 业 （以下简称“高企”）培育和发展，结合我区实际，特制订本 

计划。

一、 指导思想

认真贯彻落实市委1 号文要求，紧紧围绕全市建设具有全 

球影响力的创新名城计划和目标任务，牢牢依托全区主导产业 

发展基础及创新创业资源禀赋，按照“注重宣传、强化服务、坚 

持标准、重在培育”的原则，大力实施“小升高”“高升规”计划，为 

高质量建设“创新名城、美丽古都”做出雨花贡献。

二、 工作目标

坚持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，以培育发展高企为核 

心，不断优化资源配置，提升高企的数量与质量。力争到2025年 

高企数量达到2000家。

三、主要任务

1、 2021年全区高企达到1000家;

2、 2022年全区高企达到1200家；

3、 2023年全区高企达到1450家；

4、 2024年全区高企达到1700家；

5、 2025年全区高企达到2000家。



四、 保障措施

1. 加强组织领导。加强高企培育认定的组织领导，建立由区 

分管领导牵头的定期会商机制，强化各部门联动，切实形成工作 

合力。

2 .  完善考核机制。加大创新发展考核权重，将高企培育认定 

工作作为考核的重要内容，实行定期检查通报制度，强化各街道

(园区）的主体责任。

3 .  强化财政保障。发挥财政资金激励和引导作用，激发企业 

创新发展动力，有效提高全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水平。

4 .  注重调查研究。组织开展全区科技型企业调查摸底工作， 

认真做好基础数据的收集、整理和分析，建立科技型企业基础数 

据库，为高企培育认定工作提供保障。建立高企培育统计监测制 

度，开展动态监测和研究分析，为工作决策提供依据。

5.  加大宣传力度。加强对科技型企业和高企培育的宣传工作， 

加大科技政策解读力度，激发科技人员和企业家的创新创业热情。

五、 其他

1 .  本计划实施期间如遇国家、省、市有关政策调整，则按 

新的政策作出相应调整。

2.  本计划条款解释由区科技局会同相关业务部门负责解 

释。

附件：雨花台区关于对高新技术企业培育给予奖励的实施

细则



附件：

雨花台区关于对高新技术企业培育 

给予奖励的实施细则

第 一 章 总 则

第 一 条 依 据 《雨花台区科技创新资金奖补措施（试 行 ）》 

( 雨 政 发 【2020 】7 4 号 ）、《雨花台区高新技术企业培育计划》 

(2021-2025年 ）规定制定本细则。

第 二 条 设 立 专 项 奖 励 资 金 ，鼓励更多的企业积极参加高 

新技术企业培育认定工作，重点支持技术研发水平较高、经营 

状况良好、发展潜力较大的科技型中小企业，支持高新技术企 

业上规升级。

第 三 条 在 我 区 注 册 纳 税 的 企 业 ，符合支持范围的，均有 

资格享受该专项资金支持。

第二章支持标准

第四条鼓励支持企业申报高新技术企业，对在江苏省高 

新技术企业辅助材料提交系统提交申请并被受理的企业，给予 5 

万元奖励。

第五条对获得高企申报认定的企业，在享受申报补助5 万 

元的基础上再给予4 5 万元认定奖励（省市区共给予不低于5 0万 

元奖励)。

第六条高企期满经复审通过，被重新认定为高企的，被认



定当年销售收入小于1000万元且研发投入小于20 0万元的，省市 

区共给予不低于3 0万元奖励；销售收入在1000万元（含 ）至 2000 

万元之间，或研发投入在20 0万 元 （含 ）至 60 0万元之间的企业， 

省市区共给予不低于4 0 万元奖励；销售收入大于2000万元（含 )， 

或研发投入大于600万 元 （含 ）的企业，省市区共给予不低于50 

万元奖励。

第七条鼓励高企申报第三方服务机构提高工作成效。经 

区级科技部门认定的高企服务机构，一个申报年度内所服务企 

业正式申报高企并通过省级受理的，每 服 务 1 家企业给予 0.2 

万元奖励；一个申报年度内正式上报高企申报材料1 0家 （含 10 

家 ）以上，且高企认定通过率达到7 0 % 以 上 （含 7 0 % ) 的，每 

认 定 1 家高企，给 予 1 万元奖励。

第八条鼓励第三方引进市外高新技术企业落户我区。引 

进企业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后，对于在引进过程中起关键作 

用的第三方，认定当年给予1 0万元的资金奖励；认定第二年引 

进企业继续正常经营的，再 给予 5 万元的资金奖励；认定第三 

年引进企业继续正常经营的，再 给予 5 万元的资金奖励。支持 

引进江苏省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库内的企业落户我区，对于在引 

进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的第三方，每 引 进 1 家 给 予 1 0万元奖励。

第九条对技术研发水平高、经营状况良好、发展潜力较大 

的高新技术企业，按每年比上年度利润对我区经济贡献新增部分， 

连续三年给予不高于9 0 %的科技扶持奖励。

第 十 条 对 技 术 研 发 水 平 高 、经营状况良好、发展潜力较大 

的高新技术企业，以2019年缴纳的个人所得税为基数，每年同比 

上年度新增部分按15%给予运营及人才团队奖励。



第十一条对新引进的省外有效期内高企，符合我区产业 

发展，带动性强的重大创新项目，采取“一企一策”的方式给予 

综合性政策支持。

第三章办理程序

第十二条被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无需申报，由区科技局 

会同区财政局，根据相关文件给予奖励。

第十三条政策中涉及到的补贴资金按区对街道（园区） 

财政管理体制要求落实。

第十四条奖励资金主要用于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、设 

立研发机构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、引进科技创新人才等。对任 

何形式的弄虚作假、骗取财政资金的违法行为，按相关规定处 

理 ，同时在全区范围内予以通报，并追回奖励资金。

第 四 章 附 则

第十五条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实施，我区此前相关政策 

与本细则不一致的，按本细则执行。

第十六条本政策实施期间如遇国家、省、市有关政策调 

整，则按新的政策作出相应调整。


